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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9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欧亚集团        编号：临 2014—011 
 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购买资产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法院裁定以物抵债资产，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嫩江

路 4 号“五环休闲娱乐广场”土地使用权及地上、地下建筑物。土地

使用权面积 15,135 平方米，建筑物面积 53,724 平方米。 

拍卖成交金额 11,400 万元，拍卖佣金 114 万元。 

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本次交易不需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广东和合拍卖行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和合拍卖行)受华商银

行（以下简称委托人）委托，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在和合拍卖行网络

拍卖平台举办了网上拍卖会，拍卖标的物为法院裁定以物抵债资产：

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嫩江路 4 号“五环休闲娱乐广场”土地使用权及地

上、地下建筑物。土地使用权面积 15,135 平方米，建筑物面积 53,724

平方米。根据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七届十

四次董事会决议，本公司参加了该网络竞拍，并以 11,400 万元人民

币的价格竞拍获得，拍卖佣金为 114 万元人民币。竞拍价格和拍卖佣

金价格合计 11,514 万元人民币（占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

母公司净资产的 10.06%）。 

2014 年 3 月 14 日，本公司与和合拍卖行签订了《拍卖成交确认

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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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七届十

四次董事会。应到董事 11 人，实到 11 人。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

了会议，会议由曹和平董事长主持。会议以 11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再次参与同一标的物网络竞拍的议案》。

董事会经审慎研究，同意以低于公司 2012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

11%人民币的价格，参与该标的物网络竞拍。 

（三）本次通过拍卖成交购买的资产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部

门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各方情况简介 

拍卖方：广东和合拍卖行有限公司，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。

注册地: 深圳市。办公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

2305、06、07 室。法定代表人：胡为宾。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。主

营业务：动产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拍卖（国家特别规定的物品除外，

凭编码为：4403601100002004 号《拍卖经营批准证书》经营）。 

    委托人：华商银行，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法人独资）。

注册地: 深圳市。办公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车公庙绿景广场

裙楼 101-B101、B102 及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绿景纪元大厦 30 层-31

层。法定代表人：陈爱平。注册资本：315,000 万元。主营业务：在

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：吸收公共存

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买卖政府债

券、金融债券等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交易各方与公司之间均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等方

面的其他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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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标的名称 

法院裁定以物抵债资产：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嫩江路 4 号“五环休

闲娱乐广场”土地使用权及地上、地下建筑物。土地使用权面积 15,135

平方米（土地使用权证号长国用[2007]第 030002192 号）。建筑物面

积 53,724 平方米(房产证号长房权字第 3090000861 号）。其中：地上

共四层建筑面积 33,805平方米，地下共二层建筑面积 19,919平方米。 

2、权属状况说明 

该标的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［（2010）深中法执字

第 1054-6 号］裁定以物抵债资产，委托人为华商银行。华商银行已

递交了办理拍卖标的产权过户申请，但由于核定征缴过户税费等原

因，至今尚未办妥产权过户登记手续。 

3、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

该标的资产目前处于闲置状态中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拍卖成交价格情况及公平性分析 

本次交易以拍卖成交价格确认成交，交易价格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 

四、拍卖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拍卖人：广东和合拍卖行有限公司 

买受人：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成交的拍卖物品 

法院裁定以物抵债资产: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嫩江路 4 号“五环休

闲娱乐广场”土地使用权及地上、地下建筑物。成交价 114,00 万元，

佣金 114 万元，总金额 11,514 万元。 

和合拍卖行依照《拍卖法》及商业惯例，按照拍卖标的现状进行

拍卖，对上述拍卖标的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。 

（二）价款结算 

1、买受人同意在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签字之时，原缴纳的拍卖

保证金 1,000 万元，转为拍卖成交款。余款 10,400 万元买受人应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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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4 月 30 日前分二次（每次按 50%）将拍卖成交款支付到华商

银行账户。 

2、拍卖成交后 5 日内，拍卖佣金 114 万元由买受人直接向拍卖

人账户全额支付。 

（三）拍卖标的物产权清场移交 

     委托人及拍卖人应于收到上述拍卖标的佣金和全部拍卖价款

后，委托方及拍卖人将上述拍卖标的有关材料交付给买受人。标的物

产权过户、移交、清场工作由买受人负责承担。 

（四）违约责任 

1、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后 5 日内未支付拍卖佣金以及 2014 年 4

月 30 日前未全额支付拍卖成交款，拍卖人征得委托人同意，将上述

拍卖标的再行拍卖。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，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

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。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

款的，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。 

2、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原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已转为佣金、手续

费及拍卖成交价款。如买受人逾期不付清款项的，无权要求返还保证

金并支付该项成交的拍卖物总金额 20%的违约金。 

（五）其他约定条款 

1、买受人须自行承担其他不可确定的全部费用。 

2、买受人办理的竞买申请手续及其提供的文件和资料为《拍卖

成交确认书》的有效组成部分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 

（六）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

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经买受人与拍卖人签字后生效，双方须严格

遵守执行。因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履行发生争议时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不成的，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五、涉及收购、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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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“五环休闲娱乐广场”后，公司将根据其所处区域的商业市

场和企业发展情况，定位业态经营，努力提高经营能力，巩固市场优

势地位，使其在长春市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中发挥积极作用。 

本次购买资产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筹。 

六、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“五环休闲娱乐广场”位于长春北站附近，区位较好，交通便利，

客流密集，适合商业经营，且公司在该区域无大型商业网点，购买该

资产，有利于繁华区位网点的拓展，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，提高市场

占有率和竞争力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积

极影响。 

 

 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

 

 

 

 


